
A06486《业务活动表（适用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组织）》 

【分类索引】 

 业务部门 

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 业务类别 

自主办理事项 

 表单类型 

纳税人填报 

 设置依据（表单来源） 

政策规定表单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通知》（财会〔2004〕7

号） 

【表单】 

业 务 活 动 表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单

位：元 

项  目 
行

次 

本月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

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

性 

限定

性 

合

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9             

收入合计 11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其中： 13             

  14             

  15             

  16             

（二）管理费用 21             

（三）筹资费用 24             

（四）其他费用 28             

费用合计 3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45             

  

【表单说明】 

1.本表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在某一会计期间内开展业务活动的实际情况。 

2.本表“本月数”栏反映各项目的本月实际发生数；在编制季度、半年度等中

期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当将本栏改为“本季度数”、“本半年度数”等本中期数栏，

反映各项目本中期的实际发生数。在提供上年度比较报表时，应当增设可比期

间栏目，反映可比期间各项目的实际发生数。如果本年度业务活动表规定的各

个项目的名称和内容同上年度不相一致，应对上年度业务活动表各项目的名称

和数字按照本年度的规定进行调整，填入本表上年度可比期间栏目内。 

本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初起至报告期末止的累计实际发生数。 

本表“非限定性”栏反映本期非限定性收入的实际发生数、本期费用的实际发

生数和本期由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的金额；本表“限定性”栏反映

本期限定性收入的实际发生数和本期由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的金

额（以“－”号填列）。在提供上年度比较报表项目金额时，限定性和非限定性

栏目的金额可以合并填列。 

3.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1）“捐赠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所

取得的收入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捐赠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2）“会费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章程等的规定向会员收取

的会费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会费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3）“提供服务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章程等的规定向其服

务对象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提供服务收入”科目的发生

额填列。 

（4）“商品销售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销售商品等所形成的收入

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商品销售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5）“政府补助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政府拨款或者政府机

构给予的补助而取得的收入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政府补助收入”科目的发生

额填列。 

（6）“投资收益”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

投资净损益。本项目应当根据“投资收益”科目的贷方发生额填列；如果为借方

发生额，则以“－”号填列。 

（7）“其他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除上述收入项目之外所取得的

其他收入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其他收入”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上述各项收入项目应当区分“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分别填列。 

（8）“业务活动成本”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目标

、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本项目应当根据“业务活动成本

”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根据其所从事的项目、提供的服务或者开展的业务等

具体情况，按照“业务活动成本”科目中各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在本表第12行至

第21行之间填列业务活动成本的各组成部分。 

（9）“管理费用”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

生的各项费用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管理费用”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10）“筹资费用”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

生的各项费用总额，包括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

以及相关手续费等。本项目应当根据“筹资费用”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11）“其他费用”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除以上费用项目之外发生的其

他费用总额。本项目应当根据有关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12）“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当期

从限定性净资产转入非限定性净资产的金额。本项目应当根据“限定性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13）“净资产变动额”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当期净资产变动的金额。

本项目应当根据本表“收入合计”项目的金额，减去“费用合计”项目的金额，再加

上“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项目的金额后填列。 


